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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號 被 糾 正 機 關 改 善 情 形 結案情形 

100 

交 

正 

10 

設施改善情形： 

一、高雄市政府部分： 

(一)落實年度施政計畫先期作業審查程序，降低計畫執行之風險

與變數。 

(二)要求所屬不違背補助機關政策原則下，循「高雄市政府年度

施政計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」辦理，納入先期作業審查機制。 

(三)確實建立中央競爭型或計畫型補助之提案審查機制，邀集相

關單位或專家學者協助審查，並落實相關計畫評核之改善措

施。 

(四)進行 TM 驗票機使用及維護情形查核，並將持續依照高雄市

公車處及高雄地區客運業者需求，充分利用 TM驗票機設備。 

二、交通部部分：  

(一)對於未來計畫審查，將審酌各地方政府執行效能，納入評估

考量，俾免類此事件發生。 

(二)積極檢討作業方式，對於計畫之宣導、提出、審議及執行予

以明確規範，另針對電子票證系統之建置，已由分區建置，

進階至多卡通用，並責由公路總局負責推動執行。 

(三)刻正執行之公路公共運輸發展計畫中，責成公路總局專案協

助執行，包括管考輔導、協助計畫審查、專案管理、教育訓

練等。 

(四)持續鼓勵利用電子票證系統，實施轉乘優惠、補貼採計等措

施，以提昇公共運輸使用量及養成民眾使用電子票證之習

慣。 

議處人員情形： 

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資訊室主任等 4 人，分別予以申誡處分。 

交通及採購委員

會 101、8、14 第

4 屆第 51 次會議

決議：糾正案結案

存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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